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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

等相关规定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，就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事项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核查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一、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拟将公司持有的上海兴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格文化”）

2.5941%股权转让给上海新文化影视制作有限公司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,025 万

元。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兴格文化股权。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

公司实际情况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二、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及其附件

和<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>等制度的议案》，董事会人数拟由 7 名变为 5 名，且不

再设置独立董事。经公司控股股东拾分自然（上海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荐，公

司董事会提名王曦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经核查，王曦女士的个

人履历、工作情况等资料，未发现有不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

的情况，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王曦女士作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，本次董

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陈华、曹中、孙文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


